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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权力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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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找关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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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中心医院业务办事地址

序号 机构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1 盘锦市中心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
0427-3276555

2 盘锦市中心医院辽河院区
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350 号
0427-3275803

3 盘锦市中心医院妇产院区
盘锦市双台子区辽河北路

长征街 330 号
0427-3275906

4 盘锦市中心医院兴盛社区
盘锦市兴隆台区长安华府

小区 54 号楼-1
0427-326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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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一、就诊服务指南

1.挂号服务

盘锦市中心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健康管理等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机构对门诊患者实施实名

就医，在注册、挂号、诊疗等各环节实行患者唯一身份标识管理。

1.1 需提供要件

①身份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户口本（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③军人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④护照（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⑤医保卡（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⑥居民健康卡（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⑦医保电子凭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上述证件需准备其中一项即可

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盘锦市中心医院门诊一至四楼挂号缴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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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助办：盘锦市中心医院门诊一至四楼挂号缴费自助机

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建议您优先

选择“自助办”方式。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27-3276555 咨询，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2.门诊就诊

门诊指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根据患者有效挂号凭证提

供疾病咨询、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医疗服务的行为。

2.1 需提供要件

挂号后凭挂号凭证就诊（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2.2 办理路径

窗口办：门诊就诊区

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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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

咨询电话 0427-3276555，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3.急诊就诊

急诊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决定病人就诊及处置的优先次序。

3.1 需提供要件

①二代身份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护照（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③港澳通行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④台胞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⑤社会保障卡（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上述证件需准备其中一项即可,到盘锦市中心医院急诊大厅

挂号

3.2 办理路径

窗口办：“120”急救中心送诊的患者直接进入诊室或抢救

室就诊；自行来诊的患者经预检分诊后根据病情划分至抢救室就

诊或相应诊室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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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咨

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急诊挂号收款处

电话：0427-3276185 或急诊室电话：0427-3276111 咨询投诉。

4.化验、检查

患者在医生开具化验、检查并完成缴费后到指定地点进行血

尿便化验或影像学等检查。

4.1 需提供要件

挂号凭证、缴费凭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4.2 办理路径

窗口办：①采血检查需到门诊二楼采血室

②门诊超声检查需到门诊二楼超声室

③住院超声检查需到门诊二楼与住院部连廊超声

室检查

④CT、核磁需到门诊一楼连廊放射线区检查

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4.4 温馨提示：我院门诊设置报告自助打印机，超声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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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查完成时即可获取报告，检验患者按收据上标注出结果时间

在二楼西侧自助打印区取报告，影像检查患者在影像中心自助取

片处取片。微信公众号挂号缴费患者，可在公众号查询患者本人

的检查报告。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27-3276555 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5.住院服务

为急诊、门诊、日间患者提供办理入院手续的服务过程。

5.1 需提供要件：

①入院通知单（资料来源：接诊医生提供纸质版）

②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③二代身份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④就诊码（资料来源：医院提供）

5.2 办理路径：

窗口办：住院处一楼窗口、急诊住院处

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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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0427-3276027 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

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6.出院服务

为住院患者提供办理出院结算等业务的服务过程。

6.1 需提供要件

①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预交金收据（资料来源：医院提供）

6.2 办理路径

窗口办：住院处所有窗口、急诊住院处窗口

6.3 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

咨询电话 0427-3276027 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

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7.手术服务

为住院患者提供围手术期的相关医疗服务。

7.1 需提供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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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患者本人身份证（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医保卡（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③既往诊疗资料（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7.2 办理路径

窗口办：相应临床科室病房

7.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

咨询电话 0427-3276555 转科室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

问题可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8.投诉举报服务

门诊投诉的接待、处理实行“首诉负责制”，贯彻以病人为

中心的理念，遵循合法、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做到投诉有

接待、处理有程序、结果有反馈、责任有落实。门诊部主要接受

患者以来访、来电及其他部门转办的患者及家属对门诊医疗、服

务及流程方面的投诉。

8.1 需提供要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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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办理路径

窗口办：门诊患者来访接待办公室

8.3 办理时限：3-7 个工作日

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

咨询电话 0427-3276200 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

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二、其他业务指南

9.病案复印

患者出院 7 个工作日后可到盘锦市中心医院病案室窗口或

在盘锦市中心医院公众号上办理。

9.1 需提供要件

①患者本人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由他人代办时需提供患者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资

料来源：患者自备）

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盘锦市中心医院病案室窗口

②掌上办：关注盘锦市中心医院公众号→个人中心→病案复

印服务，按需申请，按流程上传证件并填写信息。付款完成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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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审核（复印费用 0.4 元每张，余款原路退回）。网上预约可为

不方便来窗口自取的患者将病案复印件邮寄到家

9.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9.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建议您优先

选择“掌上办”方式。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27-3276502 咨询，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10.死亡证明开具

死者家属来我院开具在我院院内死亡或120急救出现场当场

死亡的死者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10.1 需提供要件

①死者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死者的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10.2 办理路径

窗口办：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由死者生前住院所在科室医

生开具该死者的死亡证明；患者在急诊死亡，由急诊科室医生开

具该死者的死亡证明；患者在 120 出现场时死亡，由 120 医生开

具该死者的死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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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0.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拨打咨询

电话 0427-3276555 转科室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

可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11.更名证明

我院出具的病历记录等内容，如患者姓名等基本信息与实际

不符，患者需联系治医师，由经治医师出具《盘锦市中心医院更

名证明》表，再到盘锦市中心医院医务部办理。

11.1 需提供要件

①患者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原件（资料来源：患者自备）

②《盘锦市中心医院更名证明》表 1份（资料来源：患者自

备）

11.2 办理路径

窗口办：盘锦市中心医院办公楼二楼经医务部 2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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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事项，您可先拨打

咨询电话 0427-3276069 咨询，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

拨打 0427-8265811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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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禁办事项清单

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

一、冒用他人身份调取患者

诊疗记录
冒用患者本人或者患者授权委托人身份

二、非我院院内死亡及 120

出诊死亡死者
不可以来我院开具死亡证明

三、所需要条件不全或非首

次开具死亡证明家属来补

开死亡证明

不可以补开死亡证明，需联系首次来开家属带齐要

件来院补开

四、已销户的死者

不可以来我院补开死亡证明，如需死亡证明办理其

他事宜，可去火葬场复印死者的死亡证明殡葬部门

保存联来我部室盖章

五、所需要条件不全的来调

取死亡证明
不可以来我院调取死亡证明，需带齐要件

六、职业病诊断患者个人申

请进行诊断
需取得用人单位同意后，由用人单位申请进行诊断

七、非我院出生的新生儿
不予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只

签发一次，不予重复签发

八、《出生医学证明》上的

新生儿姓名

《出生医学证明》一经签发医院不予更改新生儿姓

名。新生儿姓氏可随父母姓，不可出现第三方姓氏，

第三方姓氏不予办理

九、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非新生儿父母

不予办理。必须由新生儿母亲或父亲办理，父亲来

办理必须携带母亲签字按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方可办

理，没有授权委托书不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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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

十一、2005 年 8 月 1日之前

在我院出生的新生儿

我院不予办理，医疗机构是从 2005 年 8 月 1 日后才

得以授权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事宜，在此时间之

前的可到兴隆台区妇幼保健院办理

十二、办理单亲《出生医学

证明》

只能新生儿母亲来办理，新生儿姓氏随母亲。我院

不可以办理父亲单亲的《出生医学证明》。如果要

办理父亲单亲的《出生医学证明》需去兴隆台区妇

幼保健院办理

十三、以伪造医疗文献办理

业务

患者以伪造的现病史、主观检查结果、门诊及住院

病历等医疗文献办理各项业务

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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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1 医保患者办理住院 医保卡 患者自备

补正期限：3个工作日

注：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的，可同时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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